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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水务局关于花都区G09-KGW04分地块
三C政府储备地块用地清单的意见

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

《关于协助提供G09-KGW04分地块三C政府储备地块用地

清单的函》（穗花土储业务函〔2025〕1300号）收悉。经研究，

我局意见如下：

一、水利工程（含雨水工程）

（一）涉及河涌水系方面

1.本地块红线范围不涉及河道（涌）水系控制线（见附件 1）。

2.本地块距离流溪河约 3925米，根据《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

护条例》，流溪河干流河道岸线和岸线两侧各五千米范围内，支流

河道岸线和岸线两侧各一千米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下列设施、

项目：

（1）剧毒物质、危险化学品的贮存、输送设施和垃圾填埋、

焚烧项目；

（2）畜禽养殖项目；

（3）高尔夫球场、人工滑雪场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旅游项目；

（4）造纸、制革、印染、染料、含磷洗涤用品、炼焦、炼硫、

广 州 市 水 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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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砷、炼汞、炼铅锌、炼油、电镀、酿造、农药、石棉、水泥、玻

璃、火电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工业项目；

（5）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严重污染水环境的其他设施、项目。

（二）雨水调蓄方面

根据《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广州市人民政

府令第 107号），项目应当采取雨水径流控制措施，以满足雨水

径流控制要求。

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5028.39m²，可建设用地面积为 5028.39m²。

需在地块低洼处设置不小于 357m³的雨水调蓄设施（若按 1米深

度计，调蓄设施占地面积不小于 357m²，占地块可建设用地面积

的 7.10%），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70%的要求。

地块开发时应根据实际下垫面分布情况和相关规范要求复核

雨水调蓄设施容积，调蓄设施可采用水体、调蓄池等。

二、水土保持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

《广州市水土保持规划修编（2024-2035年）》，地块内所建项

目应当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按照水土

保持方案采取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并接

受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三、除上述意见外，尚需满足水利、供水、排水、海绵城市

等其它要求（详见附件 2）。

附件：1．花都区G09-KGW04分地块三 C政府储备地块用地

红线叠加周边水系图



2．广州市水务局关于社会投资类项目用地技术控制指

标清单的通用意见（第1版）

广州市水务局

2025年 12月 17日

（联系人：杨舒、傅嘉豪，联系电话：88521184、88521060）



公开方式：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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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涌）规划临水控制线

河道（涌）规划管理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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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水务局关于社会投资类项目用地技
术控制指标清单的通用意见（第 1 版）

一、水利工程（含雨水工程）

（一）防洪（潮）安全方面

1.建议根据地块周边河涌水系的防洪（潮）标准，结合地

块周边标高，合理确定地块地面竖向高程。

2.建设项目占用水域应当按《广州市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管

理办法》规定执行。

3.关于水利设施管控要求尚需与区水务局对接。

（二）排涝排水方面

地块开发单位应在建设方案及后续阶段落实前期洪涝安

全评估的各项要求，若该地块在前期未开展洪涝安全评估，

应参照《广州市城市开发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洪涝安

全评估技术指引（试行）》（穗水规计〔2021〕10号）要求

补充评估。

二、供水、节水方面

（一）地块范围内及周边现状供水管线、设施及供水

情况请与区水务局、市（区）自来水公司（或所在区供水

管养单位）对接。

（二）按照国家给水设计相关规范和《用户生活给水

系统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的相关规定，在该地块设置

区域加压系统的，建议采用变频加压设备结合地下水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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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水箱模式，并复核市政供水来水压力是否满足叠压

供水设备应用条件。未及事项请参照规范执行。

（三）按照《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生活饮用

水品质提升技术指引要点（试行）的通知》（穗水资源

〔2021〕20号），新改扩建项目生活储水池及明敷生活给

水管道，应满足使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水表设计采用智

能水表等要求。未及事项请参照指引执行。

（四）建议综合考虑区域供水情况、用户需求等因素，

因地制宜建设管道直饮水系统，提供高品质供水服务。

（五）根据《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要求，建设单位

应当预留供水管线位置，配建市政消火栓，做好保护公共

供水设施工作。

（六）根据《广州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要求，新

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工程建设内

容制定节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水设施。节水设施应当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鼓励使

用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七）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论证工作

的意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

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应当开展水资源论证区域评

估。

（八）除上述意见外，关于供水管线设计请与区水务

局、市（区）自来水公司（或所在区供水管养单位）对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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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水工程方面

（一）排水管线及设施情况请与区水务局、市（区）

排水公司（或所在区排水管养单位）等设施权属和管养单

位对接。

（二）地块需要外排的雨水应优先排入就近河涌。若

需接入管网，应在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中复核设施承载

力，并明确可接入现状雨水系统的雨水量。具体排水方案

应在项目建设时进行方案比较确定。

（三）建设项目需配套排水设施的，可向广州市排水

有限公司（或相关区）申办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办理

单位详见表 1。

表 1 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办理单位

行政区 排水设施管理单位 联系方式

番禺区大学

城

广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34397446—8014

白云区

天河区

老黄埔区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黄埔区（原

萝岗区）
广州科学城排水管理有限公司 82384299

番禺区（除

大学城外）

广州市番禺城市排水管理有限

公司
3483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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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城市排水有限

公司
87999363

增城区 广州市增城排水有限公司 82663306

花都区 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 36800105

南沙区 广州南沙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39035609

（四）建设项目需接驳公共排水设施、施工期间向公

共管网排水的，应向属地水务行政主管部门申办公共排水

设施接驳核准和排水许可证核发。

（五）根据《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广州市排水条

例》《广州市排水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新建、改

建、扩建的市政道路应当与公共排水设施的建设计划相衔

接，同步实施排水工程，且公共排水管道的管径不得小于

500毫米。新建项目应当实行雨污分流，同步建设雨污管

网，阳台排水应接入污水管，并按要求设置化粪池，自用

排水设施和出户管由建设单位自行负责建设、管理。

（六）建设项目应提前做好地下管线勘测，涉及已有

排水设施迁改的，需到设施养护单位办理方案审查手续，

同时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七）关于工业用地的特殊要求：根据《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建城〔2018〕230

号）等文件的精神，一是新建冶金、电镀、化工、印染、

原料药制造等工业企业（有工业废水处理资质且出水达到

国家标准的原料药制造企业除外）排放的含重金属或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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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降解废水以及有关工业企业排放的高盐废水，不得接

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二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符合产业政策等相关条件的

村级工业园等工业集聚区应当按规定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自然水体或回用。

（八）排水设施设计应满足《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4-2021）》等相关规范要求。

（九）地块内新建污水管网项目应按照《广州市河长

制办公室关于提高新建污水管网管材标准，打好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通知》（穗河长办〔2020〕36号），合理选用

管材。

（十）关于排水管线设计请与区水务局、市（区）排

水公司（或所在区排水管养单位）等设施权属和管养单位

对接。

四、海绵城市建设方面

（一）建设项目应进一步复核地块所在海绵城市建设

管控分区，管控指标执行《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

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07号）、《广州市建设项

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分类指引（试行）》（穗水河湖

〔2020〕7号），以及所在区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海绵城

市建设系统化方案，其中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不小

于 40%，下沉式绿地率不低于 50%。

（二）方案设计阶段应落实海绵城市建设“四图三表”相

关内容，即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必须包括《下垫面分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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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海绵设施分布总图》《场地竖向及径流路径图》

（应体现汇水分区、径流路径等）、《排水设施平面布置

图》，并包括落实海绵城市各项指标的计算表及海绵城市

建设投资估算。

（三）地块若规划为二类工业用地（M2），则严禁在

地表污染严重的地区设置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减排设施。













































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关于 G09-KGW04

分地块三 C 政府储备地块用地清单

意见的回复

区水务局：

转来《关于协助提供 G09-KGW04 分地块三 C 政府储备地块用

地清单的函》已收悉，经审查，我司意见如下：

一、排水设施情况

该地块属于花东污水处理系统纳污范围，地块红线范围周边

有我司运维的排水管道。

雨水：地块西侧启东路敷设有 d1500雨水管（流向自北向南）。

污水：地块西侧启东路敷设有 d400污水管（流向自北向南）。

二、建议的排水接驳方案

雨水：在符合相关规定及审批流程的前提下，该地块雨水可

散排或自建雨水管道排至市政雨水管道（启东路现状雨水管）。

污水：在符合相关规定及审批流程的前提下，该地块污水可

自建污水管道排至市政污水管道（启东路现状污水管）。

三、其他事项

根据《广州市排水条例》第二十六条“排水设施设计方案应

当符合雨水与污水分流、雨水消纳与滞蓄、径流控制指标等相关

标准和规范要求。”，本地块内部开发配套新建的排水设施应按

雨污分流设计。若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排水户负责自建污水处理



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保证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若自

建排水管网需要与公共排水设施接驳的，应当符合排水规划以及

设计标准，并向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接驳手续。产生的污水排

入市政污水管道，排入管道污水应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GBT31962-2015）》等相关标准和规定。

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8 日

（联系人：肖宇翔，联系电话：3770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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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专篇编制要点 
    

一、总体说明     

根据《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穗府办规〔2020〕

27 号）要求，全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按规定实施豁免的建设项目除外）应按海绵城市相关要求进行

建设，海绵城市建设设施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运营使用。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具体审批流

程，在项目方案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施工图等各

设计阶段，组织编制海绵城市建设专篇。根据《广州市水务局关

于印发广州市城市开发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洪涝安全评

估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穗水规计〔2021〕10 号）要求，

在城市开发建设项目的策划方案阶段、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均

应开展相应深度的洪涝安全评估，并将评估内容、结论及措施纳

入海绵城市建设专篇。 

海绵城市建设专篇文件包括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要求、项目规

划、设计方案的有关要素、指标计算书（包括雨污管道设计计算

书、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海绵城市设施规模计算、指标核算情况

表等）、“四图三表”（详见附件）及其他有关内容，并明确工程

造价（可含在主体工程造价中）。 

二、编制要点 

不同阶段海绵城市建设专篇编制要点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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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计阶段 编制要点[1] 

1 
控制性详细规

划阶段[2] 

在新编、修编、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时，

增加海绵城市建设专章或专题内容。 

2 

项目建议书、

方案设计、可

行性研究 

按照规划要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的工程

需求，核实控规阶段洪涝安全评估结论中

各项特征值的响应情况，明确项目中包含

的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并计列相应投资。 

3 初步设计 

设计应达到海绵城市建设各项指标要求，

同时应满足洪涝安全评估结论中各项特

征值的要求，明确建设内容及工程量，提

供海绵城市计算书及概算。 

4 施工图设计 

设计应对海绵设施的规模、有效调蓄深

度、安全距离、洪涝安全评估结论中拟建

的各项排水防涝工程措施、施工过程中排

水及内涝防治的临时措施或应急措施等

进行重点说明，满足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控制指标与设计降雨量等标准要求。 

注： 

[1]：编制要点简要罗列不同设计阶段海绵城市建设主要内容，具体篇章

编制深度详见《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7 版）、《市政公用

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7 版）等文件要求。 

[2]：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控规编制及审查落实海绵

城市建设要求工作模板的通知》要求，在新编、修编、修改控制性详细规

划时，增加海绵城市建设专章或专题内容，具体编制要求详见《控规编制

及审查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工作模板》，本要点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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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大纲 

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工程概述 

1.1 项目概况 

介绍项目的区域位置、项目功能、海绵城市建设规划指标要

求及主要设计内容等。 

1.2 编制依据 

列出设计所采用的主要法规和技术标准，列出与工程设计有

关的依据性文件的名称和文号。 

1.3 编制原则 

设计思路和设计原则：概述海绵城市建设的设计思路和遵循

的原则。 

1.4 结论及主要经济指标 

简述项目海绵城市建设设计目标、主要采用措施、设计规模

等主要工程内容及经济指标。 

2 现状条件及问题评估 

针对气候特征、水文地质、地形地貌、河湖水系、排水系统、

城市开发现状、下垫面分布等情况开展调查，分析项目及所在片

区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 确定设计目标 

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设计目标应满足《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

流控制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书（第 107 号）（2019 年第二

次修订）、《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穗府办规〔2020〕

27 号）、《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穗水[2017]16

号）、《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穗水〔201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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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广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分类指引（试行）》

（穗水河湖〔2020〕7 号）、《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引及标

准图集（试行）》（穗水〔2017〕12 号）、《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印

发广州市城市开发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洪涝安全评估技

术指引（试行）的通知》（穗水规计〔2021〕10 号），市、区及

重点建设片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及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印发

的指引等文件的要求。 

同时，根据《洪涝安全评估报告》中的内容和结论，补充完

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要求。 

4 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需体现海绵城市设计的总体构思与布局，包括：平

面布局、竖向、构造及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

放系统的衔接关系等内容。 

大型公共市政设施中，公园绿地、河道、人工湖等应考虑服

务周边片区，其自身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径流污染削减率等指标

较容易达标，因此，该类项目设计方案应结合所在片区的海绵城

市建设系统化方案，明确服务范围，优化竖向设计，系统解决周

边区域雨水径流控制，确保所在片区整体达标。 

4.1 总体设计 

根据现场实际勘察情况及测量竖向高程，划分项目汇水分

区，进行径流组织设计等。 

4.2 平面布局 

按照占补平衡原则，在确保基本水面率不减少的情况下，根

据径流组织设计，并结合项目周边绿地、水系等自然条件，注重

公共开放空间的多功能使用，高效利用现有设施和场地，考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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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控制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选用的海绵设

施类型及平面布局。 

4.3 竖向设计 

根据场地条件（地坪标高、市政管线高程、周边水系水位标

高等）及场地内海绵设施布局，合理确定各项海绵设施的标高。 

4.4 水文、水力计算和设施规模确定 

1.有关海绵城市建设的所有计算都应列入计算书中，具体可

参照设计规范、导则、指引等技术标准文件。 

2.计算书应包括但不限于排水管道、径流系数、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径流污染削减率、海绵城市设施规模等内容。 

4.5 单项工程或单项设施的设计方案说明 

海绵设施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安全为本，生态优先，系统

协调，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并与其他专业密切配合。  

结合各地气候、土壤、土地利用等条件，选取适宜当地条件

的海绵设施，主要包括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湿塘、

雨水湿地、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等，使建设后的雨水径流量不超

过建设前的雨水径流量，促进雨水的自然储存、自然渗透和自然

净化。 

合理选择低影响开发雨水技术及其组合系统，包括截污净化

系统、渗透系统、储存利用系统、径流峰值调节系统、开放空间

多功能调蓄等。地下水超采地区应首先考虑雨水下渗，干旱缺水

地区应考虑雨水资源化利用，一般地区应结合景观设计增加雨水

调蓄空间。  

4.6 长效机制 

提出项目海绵设施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运行维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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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4.7 目标可达性分析 

根据项目需求和具体情况，可通过选用典型年份及个例进行

模型模拟或计算分析，对设计方案进行综合评估，对设计目标进

行可达性分析，得出指标核算情况表，简述项目建成后对周边区

域改善水环境、提高水安全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5 工程投资 

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程量及投资统计。（可含在主体工程造

价中） 

6 附件 

海绵城市建设图件主要为“四图三表”，按照不同阶段设计深

度要求，应细化补充其他图件。 

附件一  下垫面分类布局图（示意） 

附件二  海绵设施分布总图（示意） 

附件三  场地竖向及径流路径图（示意） 

附件四  排水设施平面布置图（示意） 

附件五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目标取值计算表 

附件六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自评表 

附件七  建设项目排水专项方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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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下垫面分类布局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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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海绵设施分布总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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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场地竖向及径流路径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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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排水设施平面布置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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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目标取值计算表 
项目类型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取值依据 

□建筑小区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1、《广州市建设项目

雨水径流控制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书（第 107 号））； 

2、《广州市海绵城市

建设管理办法》（穗府

办规〔2020〕27 号）；

3、《广州市建设项目

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

标分类指引（试行）》

（穗水河湖〔2020〕7

号）； 

4、《广州市海绵城市

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穗水〔2017〕247 号）

5、《广州市海绵城市

建设技术指引及标准

图集（试行）》（穗水

〔2017〕12 号）； 

6、市、区及重点建设

片区海绵城市建设规

划、区域的控制性详细

规划海绵城市建设相

关指标和管控要求；

7、相关行业行政主管

部门印发的指引等文

件要求。 

2 绿地率  

3 绿色屋顶率  

4 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  

5 透水铺装率  

6 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  

7 下沉式绿地率  

□公园绿地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透水铺装率  

3 绿地系统雨水资源利用率  

4 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  

5 下沉式绿地率（除公园外）  

□道路广场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3 
人行道、自行车道、步行街、

室外停车场透水铺装率 
 

4 一般城市道路绿地率  

5 园林道路绿地率  

6 广场绿地率  

7 广场可渗透硬化地面率  

8 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  

9 下沉式绿地率  

□水务工程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下沉式绿地率  

3 排水体制  

4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5 雨污分流比例  

6 内涝防治标准  

7 城市防洪标准  

8 雨水管渠设计标准  

9 污水再生利用率  

10 雨水资源利用率  
 



12 
 

附件六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自评表 

（项目类型：          ） 

1 项目名称  

2 用地位置  

3 项目情况简介 

（包括项目用地面积、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投资及项目采用

海绵城市建设设施及设施规模等） 

 

4 地块防洪标高  室外地坪标高  

5 排水体制 合流/分流   

6 建设前总雨水径

流量 

 建设后总雨水径

流量 

 

 评价指标 目标值 完成值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备注：建设单位须根据具体项目类型对目标取值计算表内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指

标和目标值填写至上表，并根据采用海绵城市措施及规模，计算复核填报完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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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建设项目排水专项方案自评表（城镇公共道路配套排水工程）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盖章）  

工程概况  

排水体制  

污水
管道
设计 

拟建管道
位置 

污水量取
值指标
（m3/ha) 

纳污
范围
(ha) 

预测污水
量(m3/s) 管径 管道设

计坡度 
设计流
速(m/s)

管道长
度 管材 

拟接驳
下游管
道管径 

备注 

道路东侧           

道路南侧           
道路西侧           
道路北侧           

雨水
管道
设计 

暴雨强度 q(l/s.ha)  重现期 P（年） 
针对道路雨水排放和
削减设置渗排一体化

系统(勾选） 
是 否 

建设前综合径流系数  建设后综合径流系数     

建设前总雨水径流量  建设后总雨水径流量     

拟建管道
位置 

雨水量取
值指标
（m3/ha) 

汇水
范围
(ha) 

预测雨水
量(m3/s) 管径 管道设

计坡度 
设计流
速(m/s)

管道长
度 管材 

拟接驳
下游管
道管径 

备注 

道路东侧           

道路南侧           

道路西侧           

道路北侧           

备注：本表适用于城镇公共道路配套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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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排水专项方案自评表（房屋建筑、线性 

工程类、园林绿化工程类和一般项目排水工程）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盖章）  

工程概况  

排水体制  化粪池设置(勾选） 是 否 

主要污染物  

污水

管道

设计 

污水排放

出口位置 
预测污水排放量（m3/d) 管径 

拟接驳

下游管

道 
管径 

备注 

地块东侧      

地块南侧      

地块西侧      

地块北侧      

雨水

管道

设计 

暴雨强度 q(l/s.ha)  重现期 P（年）  

建设前综合径流系

数 
 

建设后综合 
径流系数 

 

建设前总雨水径流

量 
 

建设后总雨水 
径流量 

 

红线范围内硬底化面积（m2）  

配建雨水调蓄设施

类型及其有效容积 

调蓄设施 
类型 

 备注 

有效容积

(m3） 
   

雨水排放

出口位置 
预测雨水排放量（m3/d) 管径 

拟接驳

下游管

道 
管径 

  

地块东侧      

地块南侧      

地块西侧      

地块北侧      

备注：本表适用于建筑小区、公园绿地及道路、河涌堤岸整治等线性工程。 



关于 G09-KGW04 分地块三C政府储备地块用

地清单的回复意见

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

贵单位《关于协助提供 G09-KGW04 分地块三 C 政府储备

地块用地清单的函》（穗花土储业务函【2025】1300 号）收

悉。现回复如下：

一、供水管现状及规划情况

（一）供水管道现状

经核实，经核实，范围西侧金谷南路有现状 DN1000 和

DN300 供水管，距离地块红线边约为 570 米和 540 米；范围

南侧先科二路有现状DN300供水管，距离地块红线边约为 215

米。上述管道均权属我公司，供水压力约为 0.14~0.22Mpa。

（详见附件）

（二）供水管道规划情况

根据花都区供水专项规划，范围周边暂无规划供水管。

二、市政供水专属配建管道供水方案

根据贵单位所提供数据，地块主要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用地面积面积为 5028.39 平方米。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

规范》（GB50282-2016），工业用地用水量指标为 30~120 立

方米/（公顷·日）。

为统筹区域用水需求，地块用水建议接驳至金谷南路现

状 DN1000 供水管，沿规划路敷设 DN400 供水管至地块红线



边，管长约 570 米，工程建设投资估算约 346.74 万元（具

体视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具体接驳方案需要根据地块实际用水情况及规划道路

建设情况最终确定，请建设单位携用水资料到属地供水企业

咨询。

三、地块范围周边现状供水管安全问题

请建设单位根据现状供水管情况和地块规划情况，核实

各现状供水管受施工影响程度，需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保

护或迁改方案，并报属地供水单位审核。

四、供水管保护相关问题

（一）本项目涉及供水管线的保护，必须严格按照《广

州市供水用水条例》和《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管线迁改工作

方案》（穗建公共〔2018〕1824 号）相关规定，做好供水管

保护专项方案，由属地供水单位进行审核。建设单位在建设

过程中须严格按方案落实管线保护工作，以确保供水安全。

（二）根据《广州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建

设单位应当与地下管线权属单位签订地下管线保护协议，落

实地下管线保护费用以及保护措施。

（三）根据《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相关规定，公共供

水管道等公共供水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建造构筑物；禁止取

土、打桩等作业；禁止种植深根树木；禁止堆压、掩埋公共

供水设施或者向公共供水设施倾倒垃圾杂物；禁止损坏、覆



盖公共供水设施标志。

五、地块给水建设方面的相关要求

（一）地块周边新建的市政道路应充分考虑周边远期的

用水规划建设市政供水管等供水设施，为市政消防绿化用水

服务和保证周边居民用水。

（二）地块配建的户外供水设施及市政供水管线的设计

方案（包含需水量计算书等）应提交供水单位审核确认后方

可办理报建手续，相关施工图应提交供水单位审核确认后方

可用于施工。

（三）地块配建的户外供水设施设计、施工、验收和运

行维护等关键环节应执行《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生

活饮用水品质提升技术指引要点（试行）的通知》（穗水资

源〔2021〕20 号）、《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广州市生活饮用水

品质提升技术指引要点（试行）相关问题解释说明的函>》

和《广州市花都自来水有限公司高品质二次供水系统设计施

工验收指引》的相关规定。

（四）供水设施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

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技术规范，组织勘察单

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供水单位等进行联合

验收。

（五）建议供水管与地下其他管道和构筑物之间距离应

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和《室



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相关规定。

（六）本项目涉及供水管线的保护、迁改和接驳，必须

严格按照《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和《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

管线迁改工作方案》（穗建公共〔2018〕1824 号）相关规定，

做好供水管保护和迁改专项方案，由供水单位进行审核，并

办理供水管线迁改和接驳相关手续。

（七）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消

防工作“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穗府办〔2022〕6 号），

新建市政消火栓必须采用智能消火栓。

（八）如因工程建设需要迁移公共供水设施，应征求供

水单位的意见。

（九）根据《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规定，鼓励建设单

位委托所在区域的供水单位建设供水设施。基于《广州市供

水用水条例》相关规定确定供水单位的权责，如建设单位委

托供水单位建设上述供水设施，报建图和施工图审核、施工

过程监管、竣工验收、资料移交等一系列工作流程可由供水

单位统一整合实施。

六、相关出资问题

（一）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土地储备

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规〔2023〕1 号）的相关规定，土地

储备项目所需资金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财政资金中统筹



安排，不足部分可依法通过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筹集解决。

土地储备资金专项用于依法取得储备土地以及储备土地供

应前的前期开发等土地储备开支，包括管线迁改费、与储备

宗地相关的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及设施移交前发生的管

养维护支出。储备土地范围外供水配套设施与储备土地前期

开发工作同步推进实施，并在相应资金渠道安排支出。

（二）根据《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广州市地下管线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装、迁移公

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负责承担拆除、改装、迁移公共供

水设施所需费用，造成供水单位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公

共供水设施改装、迁移后的工程状况和质量不得低于原工程。

（三）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城

市建设维护工作市区分工调整方案的通知》（穗府办函〔2020〕

19 号）相关规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位于成片连片土地

储备开发范围内的，应由土地储备机构或土地受让方负责出

资建设。

（四）根据《广州市建设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优化获得用

水服务工作方案》的相关规定，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给水管

道工程建设部分，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单位建设，或者由政

府直接投资建设。

（五）根据《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建设维护工作市区分工调整方



案的通知》（穗府办函〔2020〕19 号）的有关规定，位于地

块红线范围内的供水管道及市政消防设施均由建设单位负

责建设并落实资金。

专此回复

附件：G09-KGW04 分地块三 C 周边给水管网图

广州市花都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5 年 12月 31 日

（联系人：蔡秀洁、李盈盈，联系电话：3698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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